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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院杨 乐

制版院申慧珍

内蒙古人防工程有限公司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不抵债袁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年 7月
15日作出渊2019冤内 01破申 9号民事裁定书袁裁定受理内蒙古人防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袁并于 2019年 10
月 18日作出渊2019冤内 01破申 9号决定书袁指定内蒙古自治区人民防空办公室离退休人员工作处处长兼机
关事务服务中心主任史二龙为清算组组长袁法治宣传与计划财务处副处级会计贾志臻尧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副处级会计曹瑛和爱德律师事务所为清算组成员遥

经管理人调查袁确认内蒙古人防工程有限公司截至 2019年 7月 15日尚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尧伤残补
助尧抚恤费用袁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尧基本医疗保险费用袁以及法律尧行政法规规定应当
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渊以上统称职工债权冤的总额为人民币 1948431.61元渊详见职工债权清单冤遥 现根据叶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曳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袁予以公示遥 公示日期至 2022年 5月 4日止遥

职工自公示之日起 7日内对本公示所附职工债权清单记载的债权数额有异议的,可以向管理人提出书面异
议袁并附相关证据袁管理人将在收到异议后再次复核袁答复曰管理人不予更正的袁职工可以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出诉讼遥 逾期未提出书面异议袁视为对本次公示职工债权清单记载的内容无异议遥 特此公示

内蒙古人防工程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2年 4月 27日
附院1.内蒙古人防工程有限公司职工债权清单曰2.管理人联系地址院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大学西路 110号

丰业大厦 11层 联系电话院0471-3396353遥

关于内蒙古人防工程有限公司职工债权的公示

内蒙古人防工程有限公司职工债权清单

应当划入
职工个人
账户的基
本养老 尧
医疗保险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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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董世英
郝毕斯
侯旭
景岭
孔令峰
李振陆
潘靖江
尚富斌
司勇
宿全义
邰军红
魏建成
许志光
杨兴华
云增奎
曹霞
戴铁仁
戴铁义
郝月飞
邢银贵
刘冠宏
程泽波
张薇
王志刚
董启斌
陈连昆
王强
何利军
刚荣跃
高文刚
胡晓菲
郭建忠
高峰
韩家武
王霞
朱明锁
李建礼
苏功富
杨英
袁秀莲
陈明和
王建设
陈林
袁秀梅

性别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女

年龄
60
57
43
60
59
59
53
60
53
59
58
52
62
63
64
53
66
64
63
63
53
60
51
66
65
58
65
65
63
63
57
64
64
64
53
66
66
67
63
60
64
65
66
63

离职日期
2019-7-15
2019-7-15
2019-7-15
2019-7-15
2019-7-15
2019-7-15
2019-7-15
2019-7-15

2019-7-15
2019-7-15
2019-7-15
2019-7-15

2019-7-15
2019-7-15

2015-11-30

生活费
34,295.00
34,295.00
34,295.00
34,295.00
34,295.00
34,295.00
34,295.00
34,295.00
34,295.00
34,295.00
34,295.00
34,295.00
34,295.00
32,845.00
28,535.00
17,900.00
11,300.00
23,740.00
31,395.00
32,845.00
34,295.00
34,295.00

9,040.00
17,280.00
7,910.00

14,180.00
18,520.00
27,850.00
32,845.00
1,130.00

27,165.00
22,370.00
23,055.00
31,395.00
15,420.00
11,865.00
12,995.00
34,295.00
17,280.00
27,165.00
18,520.00
12,995.00

1,076,260.00

报销医疗费

4,615.39

14,087.41
10,736.98

11,731.83

41,171.61

伤残补助

0.00

补偿金
68,640.00
68,640.00
25,520.00
61,600.00
61,600.00
68,640.00
14,960.00
69,520.00

66,880.00
68,640.00
56,320.00
68,640.00

61,600.00
52,800.00

814,000.00

劳动报酬

17,000.00
17,000.00

个人合计
102,935.00
102,935.00
59,815.00
95,895.00
95,895.00

102,935.00
49,255.00

103,815.00
34,295.00

105,790.39
102,935.00
90,615.00

117,022.41
43,581.98
28,535.00
17,900.00
11,300.00
23,740.00
43,126.83
32,845.00
34,295.00
95,895.00
52,800.00
9,040.00

17,280.00
7,910.00

14,180.00
18,520.00
27,850.00
32,845.00
1,130.00

27,165.00
22,370.00
23,055.00
31,395.00
15,420.00
11,865.00
12,995.00
34,295.00
17,280.00
27,165.00
18,520.00
12,995.00
17,000.00

1,948,431.61

备注
未退休
未退休
未退休
未退休
未退休
未退休
未退休
未退休
未退休
未退休
未退休
申请病退
2020.1退休
2019.5退休
2018.11退休
2017.7退休
2016.8退休
2018.4退休
2019.3退休
2019.5退休
未退休
未退休
2021.1退休
2016.4退休
2017.6退休
2016.2病退
2017.1退休
2017.8退休
2018.10退休
2019.5退休
2015.2退休
2018.9退休
2018.2退休
2018.3退休
2019.3退休
2017.3退休
2016.9退休
2016.11退休
2019.7退休
2017.6退休
2018.9退休
2017.8退休
2016.11退休
临时工

抚恤费用

0.00

法院公告

刘先爱尧郭欢迎尧常俊尧石亚娇尧高虎雄尧邓秀
梅院
本院受理的原告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呼和浩特新城支行与被告刘先爱尧 郭欢
迎尧常俊尧石亚娇尧高虎雄尧邓秀梅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袁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袁 即视为送
达袁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第十七法庭
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2年 4月 27日

王燕燕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
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尧 应诉通知书尧 举证通知书尧 开度传票尧
渊2022)内 7101民初 164号民事裁定书遥 自公
告之日起袁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交答辨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并定于举证尧答州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
时 30分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4月 27日

郑永胜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
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超诉状副
本尧 应诉通知书尧 举证通知书尧 开庭传票尧
渊2022)内 7101民初 163号民事裁定书遥 自公
告之日起袁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交答辨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并定于举证尧答辩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
时 30分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4月 27日

刘娜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
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尧 应诉通知书尧 举证通知书尧 开庭传票尧
渊2022)内 7101民初 162号民事裁定书遥 自公
告之日起袁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交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并定于举证尧答辨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
时 30分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4月 27日

贺卫东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
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尧 应诉通知书尧 举证通知书尧 开庭传票尧
渊2022)内 7101民初 161号民事裁定书遥 自公
告之日起袁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交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并定于举证尧答辩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
时 30分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4月 27日

张文洪:
本院受理原告赵根旺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本院经审理依法判决:
被告张文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一
次性向原告赵根旺偿还借款本金 38000 元遥
诉讼费:800 元(原告已预交)袁由被告张文洪
负担; 公告费:500 元 (以原告出具的发票为
准)袁由被告张文洪负担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1)内 0102 民初 13494号民事判决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袁逾期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
后满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
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
发生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2年 4月 27日

刘云鹏:
本院受理原告韩悦诉刘云鹏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遥 本院经审理依法判
决:一尧被告刘云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 向 原 告 韩 悦 偿 还 尚 欠 借 款 本 金

454245.73元及利息 40223.45元袁 并以尚欠

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 15.4%计算支付逾
期利息自 2021 年 10月 21 日至借款实际清
偿之日止;二尧被告刘云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 10日内向原告韩悦给付保全保险费 1100
元;三尧驳回原告韩悦的其他诉讼请求遥 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
务袁应当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
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袁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遥 诉讼费: 案件受理费 11382
元尧保全费 2993元尧公告费 500元(原告均已
预缴)袁由被告刘云鹏承担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 (2021) 内 0102民初 11772号民事判决
书遥 自公告之日起袁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袁逾期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
公告后满 15 日内袁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
本判决发生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22年 4月 27日

乌云其木格院
本院受理原告段振华诉被告乌云其木

格尧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
自治区分公司呼和浩特中心支公司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袁渊2021)内 0125 民初
1652号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
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遥 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日内袁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
午 9 时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中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人民法院
2022年 4月 27日

李婷婷院
本院受理原告康飞虎诉被告李婷婷离

婚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 渊2021) 内 0123民初 1363号民事判决
书遥 由公告之日起袁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人民法院
2022年 4月 27日

郭二军院
本院受理原告因程海青诉被告郭二军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国你不在户籍所在地袁
也无其他联系方式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开
庭传票尧诉讼须知尧举证须知袁限你在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到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民
庭办公室领取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述遥 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日和 30日内袁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土默
特左旗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袁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诉讼请求如
下院一尧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
告借款人民币本金 10000 元及利息 10576
元渊计算方式为院10000 元本金元月利率 2%
=200 元 辕月袁2017 年 02 月 18 日至 2020 年
8 月 18 日为 42 个月元 200 元越8400 元 曰
10000 元本金元月利率 1. 28%=128 元 辕月袁
2020 年 08 月 19 日至 2022 年 1 月 19 日为
17个月元128元越2176元冤遥共计合款 20576
元遥 二尧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用遥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人民法院
2022年 4月 27日

亢桂兰院
本院受理原告张晓莉诉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行尧 第三
人院亢桂兰尧第三人院袁秀军保证合同纠纷一
案袁渊2022)内 0125 民初 214 号袁现依法向亢
桂兰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 应诉通知书尧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遥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袁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渊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冤 在本院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人民法院

2022年 4月 27日
曹钰院

本院受理上诉人苏香厚因与被上诉人
呼和浩特市天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尧曹钰

执行异议之诉一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渊2021)内 01民终 6407号民事
判决书援限你自公告送达 30日内来本院领取
裁定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年 4月 27日

何菊花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
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开庭传票尧
渊2022)内 7101 民初 160 号民事裁定书遥 自
公告之日起袁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交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袁 并定于举证尧 答辩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时 30 分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
院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遥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4月 27日

刘雨生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
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尧 应诉通知书尧 举证通知书尧 开庭传票尧
渊2022)内 7101民初 159号民事裁定书遥 自公
告之日起袁经过 30日即观为迭达遥 提交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并定于举证尧答辩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
时 30分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4月 27日

张超院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包头市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
纠纷一案袁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尧 应诉通知书尧 举证通知书尧 开庭传票尧
渊2022)内 7101民初 157号民事裁定书遥 自公
告之日起袁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交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并定于举证尧答辩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

时 30分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遥

包头铁路运输法院
2022年 4月 27日

安中和尧侯秀清院
原告土默特左旗金谷村镇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诉刘保平尧亢志生尧安中和尧侯秀清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袁因安中和尧侯秀清不在户
籍所在地袁也无其他联系方式袁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合议
庭成员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权利义务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遥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印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和 30日内袁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渊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冤 在本院金山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诉讼请求如下院请求
人民法院判令院一尧被告刘保平尧亢志生夫妻
归还原告借款本金预50000元袁截至 2021年 8
月 25 日所欠利息预6068.?66 元袁 本息合计
预56068.66元渊利息暂计算至 2021年 8 月 25
日袁 自 2019年 11月 8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
止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计算为准冤遥 二尧保证
人安中和及其配偶侯秀清承担连带保证还
款责任遥三尧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遥事
实与理由院2019年 11月 8日袁原告土默特左
旗金谷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刘保
平尧亢志生签订叶个人借款合同曳袁被告刘保
平尧亢志生向原告上默特左旗金谷村镇银行
贷 款 预50000 元 袁 借 款 利 率 为 月 利 率
8.62499%, 逾期后利息为借款利率加收百分
之五十袁 借款到期日为 2020 年 11月 7日院
2019年 11月 8日原告土默特左旗金谷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安中和及其配偶
侯秀清签订了叶保证合同曳约定被告安中和
及其配偶侯秀清为被告刘保平尧亢志生贷款
提供连带保证责任遥 借款到期后袁经原告多
次催要袁上述被告相互推诿袁不予归还遥 故原
告向人民法院起诉袁请求贵院依法维护原告
合法权益袁判如所诉遥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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